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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65     证券简称：恒华科技     公告编码：2022（066）号 

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《中标通知书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2年12月16日收

到招标人以及招标代理机构发来的《中标通知书》，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陕西

东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陕西东方”）组成的联合体为“望谟县乐元

管州一期农业光伏电站项目EPC招标”项目的中标人。公司已于2022年12月14

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了《关于重大经营合同

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（065）号），现将中标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中标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项目名称：望谟县乐元管州一期农业光伏电站项目EPC招标 

2、招标人：望谟金格新能源有限公司 

3、招标代理机构：贵州轩航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

4、中标单位：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陕西东方电力工程有限公

司 

5、项目经理：王涛  

6、中标价格：施工部分：下浮3.1%，勘察、设计部分：下浮28%  

7、项目概况：建设光伏发电装机100MW及集电线路，新建220kV升压站1

座及送出线路；拟用地面积2700亩，采用农光互补模式，建设农业基础设施，

支架低端高度不低于1.8米。 

8、项目地点：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元镇 



 2 

9、工期：360日历天 

二、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介绍  

1、公司名称：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项目牵头人）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法定代表人：罗新伟 

注册资本：59985.5469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0年11月23日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11号4号楼3层 

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推广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企业征

信服务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；互联网信息服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

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

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 

2、公司名称：陕西东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（联合体成员）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曲鹏 

注册资本：6000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01年03月06日 

住所：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首创·富北高银26号楼15层 

经营范围：电力工程、建筑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钢结构工

程、机电安装工程、机电工程、地基基础工程、消防设施工程、城市及道路照明

工程的施工和总承包；电力设施承装、承修、承试；电力检修工器具租赁；水利

和送变电与风力、太阳能、新能源发电工程的设计；工程勘测；工程项目管理和

相关技术咨询与管理服务；电力设备、电线电缆、高低压成套电气设备、建筑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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饰材料的销售；售电业务；电力生产与供应；合同能源管理；综合节能和用电咨

询；电力项目的运营管理业务，电力设施维护管理；光伏与风电技术开发、技术

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；大数据增值服务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三、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公司与陕西东方组成联合体中标“望谟县乐元管州一期农业光伏电站项

目EPC招标”项目，公司作为项目牵头人负责项目的勘察设计、设备材料采购、

造价、总承包管理等工作，约占项目投资总额的70%；陕西东方作为联合体成员

负责项目的施工、调试、试运行移交以及生产、运行、员工操作培训及日常运维

检修培训等工作。若公司能够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该项目，将对公司未

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且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公司虽已收到《中标通知书》，但是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，合同签订和合

同条款存在不确定性，项目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，公司将根据项目进

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

2022年12月14日，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

披露了《关于重大经营合同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（065）号），

根据黔西南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《望谟县乐元管州一期农业光伏电站

项目EPC招标中标候选人公示》信息，公司为“望谟县乐元管州一期农业光伏电

站项目EPC招标”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，公司据此进行了信息披露。2022年

12月16日，公司收到了招标人以及招标代理机构发来的《中标通知书》，根据

《中标通知书》的信息，公司与陕西东方组成的联合体为“望谟县乐元管州一期

农业光伏电站项目EPC招标”项目的中标人，其中公司为项目牵头人，陕西东方

为联合体成员，公司据此进行信息披露，特此说明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中标通知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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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19 日 


